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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号
2201-2202室（200120）

TEL: 021-6840 6125 FAX: 021-6840 6125
审 计 报 告

容诚审字[2024]200F0128号

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23

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23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相关财务

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编制，公允反映了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2023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23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

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

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

规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基金会的持续运营能力，披露与持续运

营相关的事项，并运用持续运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基金会、终止运营或

别无其他现实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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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层负责监督基金会的财务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运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

证据，就可能导致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

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

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

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基金会不能持续运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映

相关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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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

包括沟通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此页为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容诚审字[2024]200F0128号报告之签字盖

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上海分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王柏东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伟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肖细敏

2024年 3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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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

2023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一、机构的基本情况

上海第一财经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2013年 7月 15日成立，系经上

海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数额贰佰万元。2017年 5月 3日取得由

上海市民政局核发的更新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统一代码（登记证号）：

53310000501782549K。现任理事长为陈思劼。

业务范围：资助公益理念的传播、公益合作平台的搭建、文化艺术的交流，以及培训、

论坛、国际交流等活动。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1、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以持续运营为基础，根据实际发生的事项，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在此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2、持续经营

本基金会对自报告期末起 12个月的持续运营能力进行了评估，未发现影响本基金会

持续运营能力的事项，本基金会以持续运营为基础编制财务报表是合理的。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本财务报表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

2023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及 2023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会计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

间。本基金会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自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

2、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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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相关规定，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

础。本财务报表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

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基金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本基金会持

有的期限短（一般为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5、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在日常业务活动过程中发生的各项应收未收债权，包括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

（1）应收款项应当按照实际发生额入账，并按照往来单位或个人等设置明细账，进

行明细核算。

（2）期末，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

备，确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6、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

限超过 1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资产。

（1）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2）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直线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

内）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设备 5年 5% 19%

（3）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

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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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预计负债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

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该义务是本基金会承担的现实义务。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8、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

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

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9、收入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

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

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

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己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

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

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按照完工进度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

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

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实义务时，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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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以其公允价值计算。捐赠方在向基金会捐赠时，应当提供

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不得向其开具公益性捐

赠票据或者《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不得确认为捐赠收入。

五、税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四条、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免缴企业

所得税，但不包括非营利组织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的收入。

本基金会属于非营利组织，且无从事营利性活动取得收入。因此，本基金会 2023年

度未计提及缴纳企业所得税。

六、财务报表重要项目的说明

以下注释项目除特别注明之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期初”指 2022年 12月 31日，

“期末”指 2023年 12月 31日，“上期”指 2022年度，“本期”指 2023年度。

（一）货币资金

1、货币资金情况

项目 币种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银行存款 人民币 2,663,592.31 5,356,002.88

其他货币资金（注） 人民币 2,187,004.55 2,153,496.02

合 计 4,850,596.86 7,509,498.90

注：其他货币资金系银行定期存款。

2、银行存款账户情况

开户银行 账号 日记账余额 对账单余额 余额差异说明

中国光大银行黄浦支行 36570188000125329 2,663,592.31 2,663,592.31 核对一致

中国光大银行黄浦支行 36570181000094269 2,187,004.55 2,187,004.55 核对一致

合计 4,850,596.86 4,850,596.86

（二）短期投资

短期投资种类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计提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基金投资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合 计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2,000,000.00

（三）其他应收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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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龄分析

账 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5年以上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合 计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注：期末余额系 POS机押金。

（四）固定资产

项 目 期初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账面原值合计 5,800.00 5,800.00

其中：办公设备 5,800.00 5,800.00

二、累计折旧合计 275.49 1,101.96 1,377.45

其中：办公设备 275.49 1,101.96 1,377.45

三、账面净值合计 5,524.51 —— —— 4,422.55

其中：办公设备 5,524.51 —— —— 4,422.55

四、减值准备合计

其中：办公设备

五、账面价值合计 5,524.51 —— —— 4,422.55

其中：办公设备 5,524.51 —— —— 4,422.55

（五）其他应付款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个人社保 1,054.15

合 计 1,054.15

（六）应付工资

项 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一、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177,833.93 177,833.93

二、职工福利费 11,575.00 11,575.00

三、社会保险费 33,910.85 33,910.85

四、住房公积金 16,470.00 16,470.00

五、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 4,707.98 4,320.78 387.20

合 计 244,497.76 244,110.56 387.20

（七）应交税金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3,654.08 10,907.38

合 计 3,654.08 10,9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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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净资产

项 目 上年年末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非限定性 4,308,331.58 5,592,111.52 5,688,752.70 4,211,690.40

限定性 5,196,784.45 3,158,792.60 5,716,343.47 2,639,233.58

合 计 9,505,116.03 8,750,904.12 11,405,096.17 6,850,923.98

（九）收入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捐赠收入 2,988,792.60 4,652,674.25

其他收入 90,336.63 103,448.42

合 计 3,079,129.23 4,756,122.67

注：1、其他收入包括利息收入 89,745.86元和个税手续费返还 590.77元。

（十）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专项基金 2,011,373.69 1,398,490.45

定向项目 3,507,969.78 1,932,494.63

合 计 5,519,343.47 3,330,985.08

（十一） 管理费用

项 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职工薪酬 69,859.80 67,518.70

办公费 6,347.35 101,957.84

其他杂项费用 24,397.93 54,479.29

差旅费 66,304.06 11,251.90

餐费 365.00 318.80

中介机构费用 8,500.00 7,500.00

理事会费用 2,181.90 994.50

合计 177,956.04 244,021.03

（十二） 筹资费用

项 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项目筹资差旅费 31,564.02 50,854.00

印刷费 7,448.00

交通费 1,016.05

餐饮费 562.00

其他支出 3,058.75 955.00

合计 35,184.77 60,273.05








